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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顺市
平坝区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禁止区划定工作方案》

的通知
安平街道办事处、鼓楼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单位）：

《安顺市平坝区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禁止区划定工作方案》已

经区人民政府审定，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2024 年 10 月 23 日

安顺市平坝区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禁止区划定工作方案

为有效控制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维护城区环境秩序，保障食

品卫生安全和市民身体健康，提升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人居

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贵州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落实《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贵州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加强人为燃烧污染管控工作方案

的函》（黔环函〔2023〕101 号）精神及市人民政府有关批示要

求，结合平坝区中心城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城区居民身体健康为宗旨，有效控制

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维护城区良好环境，减少城区大气污染，使

中心城区重要道路交通顺畅，城乡环境更加干净、整洁、有序，



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打造低碳文明、绿色环保的生态宜居

城市。

二、露天烧烤禁止区域

（一）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及城市主次干道两侧；

（二）居民居住区内；

（三）其他禁止区域：

1、沪昆高速平坝收费站出口—迎宾大道—发城白云集团（含

信用联社）—沿杨柳湾路—包围环宇小区—杨柳湾公园河道—大

桥红绿灯—平黎路—沪昆高速平坝收费站出口合围区域。

2、以平引路桥涵（妇幼保健院旁）为起点—沿平引路—泥

石路路口—沿泥石路—老道班围墙拐角处—交槎白河—沿槎白

河—平引路桥涵合围区域（详见附图）。

上述区域内全时段全面禁止露天烧烤食品，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上述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三、露天烧烤其他区域

在中心城区其他非露天烧烤禁止区域，应根据辖区实际情

况，科学规划设置集中烧烤区，从事露天烧烤经营活动者应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

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四、工作职责

（一）加强对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管控工作的领导，做好露天

烧烤管控工作，加强管理和规范引导，健全网格化管理责任制，

深入开展露天烧烤油烟治理，处置露天烧烤违法行为。（牵头单

位：区城市管理局；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平坝分局、区市场

监管局、区公安局、安平街道、鼓楼街道）

（二）加强露天烧烤管理宣传工作，利用电视台及网络媒体

滚动播出、手机运营商短信提示、派发宣传单等方式开展多渠道、

多形式、全方位露天烧烤禁止区域范围及管理措施宣传，曝光典

型案例，形成正确舆论导向，引导市民自觉遵守露天烧烤管理规

定。（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平坝分

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局、安平街道、鼓楼街道）

（三）依法对露天烧烤经营场地、时间和油烟净化设施安装、

使用、清洗、维护等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对在禁止的时段和区域

内进行露天烧烤或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的进行处罚，积极开展

露天烧烤管理及宣传工作，规划集中露天烧烤区域。依法对中心

城区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

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进行检查，严禁以上区域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牵头



单位：区城市管理局；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安平街道、鼓

楼街道）

（四）根据环境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及环境污染提示，开展环

境空气质量污染形势研判和预警预报工作，及时根据空气污染情

况启动相应等级响应，临时调整露天烧烤禁止区域及管控工作，

指导划定露天烧烤集中区域。（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平坝分

局；责任单位：区气象局、区城市管理局、安平街道、鼓楼街道）

（五）负责天气气象预测预报工作，做好大气污染气象条件

的监测分析和人影作业。（牵头单位：区气象局；责任单位：安

平街道、鼓楼街道）

（六）做好使用清洁能源、使用环保型烧烤炉具或安装油烟

处理净化设备工作，宣传露天烧烤相关管理规定。（牵头单位：

区城市管理局；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安平街道、鼓楼街道）

（七）加强对城区公园、绿地露天烧烤监管。（牵头单位：

区城市管理局；责任单位：安平街道、鼓楼街道）

（八）对露天烧烤管理过程中出现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牵头单位：区公安局；责任单位：安平街道、

鼓楼街道）



（九）开展督导检查。组织对区直各有关单位（部门）、街

道对露天烧烤禁止区管理工作的组织部署、责任落实、宣传发动、

执法查处等履职情况。（牵头单位：区大气办；责任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平坝分局、区督查督办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控责任。区城市管理局、安平

街道、鼓楼街道加强对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禁止区管理工作的领

导，区直各相关单位（部门）要严格按照“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完

善工作机制，落实好各项露天烧烤管理相关规定。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区直各有关单位（部

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报纸、官网、广播、电

视、微信、新媒体等平台作用，积极宣传露天烧烤各项管理规定，

充分发挥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为规范烧烤经营行为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三）强化工作措施，加大管控力度。建立规范烧烤经营管

理专项检查制度，对烧烤经营行为依法进行管理，在烧烤经营旺

季，实行“集中行动、错时管理、部门协作”的重点管理模式。

各相关部门要落实专人值班值守，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变化、



污染提示等信息，围绕露天烧烤重点区域，紧盯重点时段，加大

巡查监管力度。

（四）加强部门联动，形成管控合力。区城市管理局、市生

态环境局平坝分局、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建立健全烧烤规范管理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有效合力，

定期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及时查处露天烧烤经营活动

违法行为。

附件：平坝区中心城区露天烧烤禁止区域示意图

人 事 任 免

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袁忠林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公安局副局长，不再担任安顺市

平坝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



谭声艳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刘红松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安顺市平坝

区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张鑫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鼓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张庆良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职务;

莫逸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安顺市平

坝区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职务;

王兴福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安顺

市平坝区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大队长职务。

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王光涛同志任贵州华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试用期一

年)、副董事长。

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张珂同志正式任安顺市平坝区审计局副局长，任职时间从

2023 年 8 月起计算。

2024 年 10 月 23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刘涛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试用

期一年);

马波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职务。

2024 年 11 月 19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韦涛同志正式任安顺市平坝区统计局副局长，任职时间从

2023 年 9 月起计算。



2024 年 11 月 19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苏荣乾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杨胜章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农业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试用

期一年);

张国平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职务;

李元林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农业经济发展办公室(安

顺市平坝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2024 年 11 月 19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谭振江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安顺市

平坝区文物局)副局长职务。

2024 年 11 月 19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尹尚俊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鼓楼街道办事处主任;

郭应合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鼓楼街道办事

处主任职务。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陈少飞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陈流光同志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职务。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邓志华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安顺市平坝区

文物局)副局长，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安平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谢婷婷同志任安顺市平坝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试用期一

年)。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曹旻同志任安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平坝区大队

大队长(试用期至 2025 年 1 月)，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陈少学同志任安顺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平坝区大队大

队长，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

务。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周鹏同志任安顺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平坝区大队

大队长(试用期至 2025 年 1 月)，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

2024 年 12 月 27 日，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朱勤沛同志任安顺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平坝区大

队大队长，不再担任安顺市平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

队长职务。



2024 年 10 月-12 月区政府（区政府办公室）发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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